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2021 年 4 月）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

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且反担保具有可执行性。 

第六条  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

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且反担保具有可执行性。 

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该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应当按出

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

施。如该股东未能按出资比例向公司控股子公

司或者参股公司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

控制措施，公司董事会应当披露主要原因，并

在分析担保对象经营情况、偿债能力的基础上，

充分说明该笔担保风险是否可控，是否损害公

司利益等。 

第八条  下列对外担保应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第八条  下列对外担保应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的担保；  

（七）深交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

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股东大会

审议前款第（四）项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股

东大会审议前款第（六）项担保事项时，该股

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

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六）对关联人提供的担保，公司为持有

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提供担保的，参照前述

的规定执行，有关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回避

表决； 

（七）深交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

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股东大会

审议前款第（四）项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股

东大会审议前款第（六）项担保事项时，该股

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

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第九条  董事会具有单笔担保额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对外担保审批权

限。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须经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

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公司为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提供

担保的，参照前款的规定执行，有关股东应当

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第九条   除八条以外的对外担保由董事会审

批。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须经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

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公司为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如每年发

生数量众多、需要经常订立担保协议而难以就

每份协议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的，公

司可以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以及资产负债

率低于 70%的两类子公司分别预计未来十二个

月的新增担保总额度，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前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

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额度。 

第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审核被担保人的担保申

请时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

债务风险，董事会在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专业机

构对实施对外担保的风险进行评估以作为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策的依据。 

第十七条  董事会在审议提供担保事项前，董

事应当充分了解被担保方的经营和资信情况，

认真分析被担保方的财务状况、营运状况和信

用情况等。 

董事应当对担保的合规性、合理性、被担

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及反担保措施是否有效

等作出审慎判断。 

董事会在审议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参股

公司的担保议案时，董事应当重点关注控股子

公司、参股公司的各股东是否按出资比例提供

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董事会审核被担保人的担保申请时应

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债务风

险，董事会在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专业机构对实

施对外担保的风险进行评估以作为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作出决策的依据。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在同次董事会会议上审

核两项以上对外担保申请（含两项）时应当就

每一项对外担保进行逐项表决，且均应当取得

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在同次董事会会议上审

核两项以上对外担保申请（含两项）时应当就

每一项对外担保进行逐项表决。 

 


